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市监八罚字〔2023〕50号

当事人 ：八公山区玉颜美肌美容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340405MA2TELWT1E
住所（住址）：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建西村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严香荣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案件来源 、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2023年4月19日上午，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位于淮南市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八公山区玉颜美肌美容店进行检查，店内左侧陈列柜上上摆放着“铂芙康雅”万能排毒修复霜一瓶，净含量15g，生产日期2022/01/13，有效期至2025/01/12,销售价格为488元/瓶；亲肤防护霜“铂芙康雅”两瓶，净含量35ml,生产日期2021/06/08,有效期至2024/06/07,销售价格为168元/瓶；雪兰朵贵妃阳光组合（修复液60ml/瓶），销售价格为280元。

经询问，当事人提供了进货台账，也提供了进货方的营业执照(安徽韵妍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MA2MXC4252.法定代表人：韦翠华。住所：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庆东路与水厂南路交叉处。)经现场查询，上述化妆品为普通化妆品，均未经备案。本案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但尚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调查认定的事实）：当事人严香荣从安徽韵妍商贸有限公司购进上述产品（单号：XK000 2021-11-08-0003）贵妃阳光组合进货数量2瓶，销售价格280元/瓶， 万能排毒修复霜一瓶，进价为488元/瓶，亲肤防护霜“铂芙康雅”两瓶，288元/瓶。产品货值共计1344元。由于上述产品截止现场检查时未售出，故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
1.《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未经备案普通化妆品的事实。                                      2.严香荣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一份 ，证明当事人的身份和主体资格。                                 
3. 安徽韵妍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韵妍销售出货单一份，证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的义务。

4.安徽省药品监管企业端查询结果截图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未经备案普通化妆品的事实。               

案件性质： 当事人经营未经备案普通化妆品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进口普通化妆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之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第（一）项“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并且经营数量少，截至现场检查时未售出上述任一产品，违法行为未造成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损失，且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未发现危害后果。
处理意见及依据： 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上市销售、经营或者进口未备案的普通化妆品；”参照《安徽省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条第二款“本条是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符合《行政处罚法》减轻行政处罚情形之一的，根据本基准第三十七条规定进行综合考量确定阶次，予以减轻行政处罚，处 1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一）第一阶次，处 1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罚款”裁量基准的规定。建议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铂芙康雅”亲肤防护霜2瓶，万能排毒修复霜1瓶，贵妃阳光组合两件套1件。
2.罚款1000元。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缴款通知单》要求，及时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救济途径和期限）：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7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部门存档，一份留存。
